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關於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的法律意見書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 

刊登之《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關於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A股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的法律意見書》，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龔丹

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成都
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 鄒磊、俞培根、黃偉、徐鵬及白勇

獨立非執行董事： 谷大可、徐海和及劉登清












































